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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入世”20年后，保险业成为我国金融业开放力度最大的子行业，更深层次
地参与到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中。

文  |  郭金龙   李红梅

中国保险业步入新时代
“入世”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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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12 月 我 国 加 入 世 界 贸 易 组 织

（WTO），是保险业对外开放进程中的一个

重要里程碑。根据“入世”时的承诺，保险业

成为我国金融业开放力度最大的子行业，由此

更深层次地参与到国际保险市场的竞争与合作

中。

2018年之后，保险业加大了对外开放力度，

出台了一系列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政策措施，例

如：将人身保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的上限放

宽至 51%，直至投资比例不受限制，等等。这

是保险业对外开放的一项重大政策，对于国内

保险市场发展和推动保险市场改革意义重大。

这些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落实和深化，有助

于外资保险公司开拓国内市场，促进国内保险

业提高产品研发水平、创新能力和管理水平，

对促进保险市场竞争、提高市场效率以及保护

消费者利益都具有积极作用；也有助于进一步

提高我国保险业开放水平，加快推动保险业高

质量发展，形成保险业全面开放新格局。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进一步提升对外开放水平，有助于推进

我国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全面开放新格局正在形成
“入世”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持续快

速发展态势，是国民经济中发展最快的行业之

一。2001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为2116亿元，

2020 年我国保险业保费收入为 4.5 万亿元。

2002 年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为 6494 亿元，2020

年我国保险业总资产为 23.3 万亿元。

“入世”意味着我国保险业要不断扩大对

外开放范围并与国际保险市场全方位接轨，这

一方面给我国保险市场带来竞争压力，另一方

面也为我国市场引入大量的外资、先进的管理

经验、丰富的保险产品供给和强大的创新能力

等。

我国加入 WTO 之后，中外合资保险公司

机构由2004年的36家增加到2019年的61家，

增长率超过了 169%，且其占我国保险系统机构

总数的比重超过了四分之一。

2004 年至 2020 年外资险企的保费收入整

体保持高速增长态势，外资险企的市场份额也

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2004 年外资保费收入合

计 97.94 亿元，外资险企的市场份额为 2.27%。

2018 年外资险企的市场份额增加到 6.19%。

2019~2020 年的两年时间内，外资险企的市场

份额继续呈现上升趋势，其中 2019年为 7.17%，

2020 年为 7.79%。这意味着外资保险企业在我

国保险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对外开放水平的提高，不仅体现在外资险

企在我国保险市场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更体

现在开放举措上。自 2018 年 4 月至今，银保监

会先后对外发布了 3 轮共计 34 条银行业保险业

对外开放措施，其中涉及保险业的对外开放措

施有 14 条。

以保险中介业务为例，2018 年以来，银保

监会正式放开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经营范围，允

许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

估业务，以上举措有利于外资保险中介机构扮

演好中介服务角色，发挥风险定价与风险管理

能力，弥补我国保险市场技术水平不足、专业

化程度不高的缺陷，从而改变粗放式的经营模

式，同时也有利于我国保险消费者，尤其是中

小企业与个人，享受到外资保险经纪公司的专

业性服务。

中小企业是经济创新动力和保障经济持续

健康发展的关键群体，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动

力所在，是我国市场经济体系中最具创新活力

的“经济细胞”。允许外资保险经纪公司利用

其先进经验、成熟技术和全球资源，为中小企

业提供国际领先、全面的风险管理和保险经纪

服务，是保险业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体现，有

利于全面提高保险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和水平。对于消费者来说，可以选择的保险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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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世”一方面
给我国保险市场
带来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也为我
国市场引入大量
的外资、先进的
管理经验、丰富
的保险产品供给
和创新能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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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公司，其中外资比例不得超过公司总股本

的 51%，外国保险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合

资寿险公司股份，不得超过前款规定的比例限

制”的内容。

出台推动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的若干举

措，其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推动实现更

高水平对外开放格局，通过逐步放宽人身险公

司的外资持股比重，促进提升保险业对外开放

水平。二是构建更加公平的竞争市场，放宽人

身险公司的外资持股比重、境外投资者持有的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股份占比以及外资保险经

纪公司的申请人条件，有利于中外资保险机构

公平竞争，使其得以在同一规则下开展业务。

三是防止监管套利，逐步实现中外资保险机构

在同一规则下开展业务，不仅有助于构建公平

竞争的市场环境，而且有利于减少监管套利的

问题，有效降低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

高质量发展满足保险保障需求
从挑战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入世”以来，

我国险企面临多维度的竞争压力。随着外资保

险公司数量的不断增加以及业务的不断开展，

市场竞争愈加激烈。“入世”后，政府不能通

过行政手段或特殊政策对国内险企予以保护，

保险公司只能在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独立自

主、自负盈亏地面对技术、价格、服务、信息

以及人才等多维度竞争。

另一方面，监管难度加大。如何以我国

国情为基础建立与国际惯例接轨的保险监管体

系，成为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与外资保

险公司不断涌入相伴而生的，是竞争主体成分

复杂化、信息的不对称性加剧、监管标准的不

一致以及法律法规体系的不适用等一系列监管

难题，如何在扩大开放的环境中维护保险消费

者的权益、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竞争和健康稳

定发展，对保险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要求。

就机遇而言，首先，“入世”后，外资保

纪公司范围有所拓展，市场竞争程度提升也有

利于改善服务质量。

在放宽外资机构和业务准入条件方面，

2018 年 6 月 28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外

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 负面清单 )(2018 年

版 )》，要求自 2018 年 7 月 28 日起，金融领

域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

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

放宽至 51%，三年后不再设限。2019 年 7 月 20

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金融

业对外开放的有关举措》，其中包括人身险公

司的外资持股比例不再设限。2021 年 3 月 19

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资保险公司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决定》

布，删去“外国保险公司与中国的公司、企业

合资在中国境内设立经营人身保险业务的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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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险业20年发展

＞ 资料来源：银保监会



61MEGA FINANCE   2022  01

险机构带来了新的管理观念与业务经验，这对

我国保险行业产生了良性的示范效果。随着我

国险企自主权的提升以及外资险企将全球业务

经验与资源不断带入国内，国内企业会通过汲

取国外先进的管理和业务经验来更新自我，进

而促进我国保险业经营与管理模式的提升。

其次，提升了我国保险机构的专业化水平

与服务水平。随着我国“入世”后对保险公司

各种贸易壁垒的逐步放宽或取消，外资险企与

国内险企之间的竞争愈加公平，企业最终会在

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之下，通过破产、收购及

兼并等方式，不断提升专业化程度及服务水平。

最后，丰富了保险产品供给和创新，更好

地满足了保险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对外开放

能够在竞争中提升我国保险业的专业化水平，

扩大市场的有效供给能力，从而满足不同人群

对保险产品的有效需求。以保险深度与保险密

度为例，我国在 2001 年加入 WTO 时，保险深

度仅为 2.2%，保险密度为 162.9 元 / 人，而到

2020 年年底时该数据已经分别达到了 4.45% 和

3191.52 元 / 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证明我国

保险业在扩大对外开放后，在满足人民多样化

保险需求方面的能力得到较大程度的提升。

“十四五”时期，进一步推动保险业对外

开放，对于保险业更好地发挥经济减震器和社

会稳定器作用、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保险业扩大对外开放有助于保险功

能的实现。保险最基本的功能在于分担风险、

补偿损失。随着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保险主

体范围增加，承保能力扩大，风险分散所依赖

的大数法则基础更加稳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

高了保险在时间、空间范围内分散风险进而实

现损失补偿的水平；同时，我国保险市场还可

以通过再保险方式实现国内风险的国际化分

散，在增强保险人承保能力的同时增加营运资

金，更好地帮助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实现风险转

移，保障社会公众利益，维护社会稳定。

其次，保险业开放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保

险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第一，保险业扩大对

外开放为国内企业带来新的管理观念与业务经

验，有助于提高其专业程度及服务水平。第二，

在我国保险业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产品脱

离保障本源、“保险不姓保”的问题，外资险

企先进的管理理念与产品开发理念会对我国保

险产品起到竞争与引导作用，促进国内险企规

范管理、保险产品回归保障本源。第三，保险

业扩大开放还可以提升保险科技创新水平，从

而有助于行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一方面，保险

科技创新可以在产品设计和用户捕捉环节降低

成本，并根据不同用户层的需要设计针对性与

实用性更强的产品；另一方面，保险科技还可

以在监管环节持续赋能，降低监管成本并提升

风险管控水平。

最后，保险业进一步对外开放可以推动我

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保险业扩大对外开

放意味着优秀保险机构、保险产品及相关人才

的不断引入，不仅可以丰富保险产品供给、在

供给侧满足保险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而且可

以通过引入在信用评级、风险管控等方面有专

长的外资机构激发市场活力。例如，近年来一

系列放宽外资机构及业务准入条件的政策措施

相继落地，银保监会陆续批准设立首家外商独

资保险控股公司、外商独资保险资产管理公司，

批准改建首家外商独资人寿保险公司等，坚持

吸引具有专业特色的优质外资进入我国保险市

场，激发市场活力，不断提高保险业服务保险

消费者的能力以及促进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能力。

“十四五”时期，
进一步推动保险
业对外开放，对
于保险业更好地
发挥经济减震器
和社会稳定器作
用、实现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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